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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

绩效执行结果

一、基本情况

2022 年，区财政局紧密围绕区委、区政府重点工作

部署和民生领域，对6个区级重点项目支出1个部门整体支

出开展财政评价，涉及资金规模6.6亿元。

二、重点绩效评价发现的问题

一是部分项目绩效目标设置不全面，未充分考虑项

目特点设置个性化绩效指标，缺少关键指标及可量化的

指标值。二是部分项目管理制度不完善，内控制度不健

全，过程管理不够严格规范等问题。三是个别项目财务

管理制度不健全，立项程序规范性不足，存在付款流程

不合理等问题。 四是个别项目未能严格落实全过程预算

绩效管理要求， 自评工作质量不高，绩效管理工作长效

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

三、重点绩效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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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绩效重点评价简表

序号 资金（项目）名称 评价资金 (万元) 评价等级

1 货场街项目征收补偿项目 33,007.00 优

2 京抚高速公路房屋征收项目 13,500.00 优

3 师范附小学校舍建设项目 2,938.00 优

4 站前广场管护经费项目 1,620.00 优

5 城维作业经费项目 1,355.18 优

6
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1,006.00 优

7 南岗区教育局部门整体支出 13,9663.97
优



黑龙江德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黑德政会咨字[2023]0054 号

哈尔滨市南岗区城市更新服务中心实施的

货场街征收补偿资金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哈尔滨市南岗区财政局：

我们接受贵局委托，对哈尔滨市南岗区城市更新服务中心实施的

货场街征收补偿资金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

按照“谁使用资金，谁开展自评价”的原则，编制绩效自评报告

和自评表，保证项目绩效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哈尔滨市南岗区城

市更新服务中心的责任。哈尔滨市南岗区城市更新服务中心提供的各

种文件资料和财务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相关的项目立项依据资料、项

目申报文件、批复文件、项目管理制度、合同或协议、会议纪要、决

议、资金使用情况等。哈尔滨市南岗区城市更新服务中心对建立健全

项目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充分体现预算资金的经济性、效益性和效率

性承担全部责任。

我们的绩效评价是依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

预〔2020〕10 号）、《黑龙江省省级项目支出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

工作操作规范（试行）》（黑财监〔2021〕13 号）、黑龙江省财政

黑龙江德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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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黑龙江省部门整体支出共性评价指标框架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

标体系（2020版）》（黑财监〔2020〕20号）等有关法律法规文件

进行的。

按照委托方要求的工作内容进行绩效评价，我们结合该项目的实

际情况，采用了观察、审核、比较分析、因素分析和专题讨论会等方

法开展工作，检查项目实施各环节的合规性与合理性，发现项目实施

和资金管理中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建设性的改进建议，进一步加强

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及使用的经济性、效益性

和效率性。现将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概况

哈 尔滨市南 岗 区城市更新服务 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230103E77887684P，法定代表人：孙海峰，住所：哈尔滨市南岗区

人和街 62 号，举办单位：哈尔滨市南岗区城市更新局，宗旨和业务

范围：配合区城市更新局开展南岗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棚户区改

造、集体土地征收的服务性工作；配合区城市更新局开展对拟征收范

围内房屋的权属、区位、用途、建筑面积以及家庭成员状况、住房保

障资格、房屋使用情况等事项组织摸底调查和资金测算等前期服务性

工作；配合区城市更新局开展对拟征收集体土地范围内的土地面积、

权属、种类及地上附着物进行摸底调查等服务性工作；负责在征收范

围内张贴《征收通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收决定》和《征收

公告》；负责召开征收动员大会前期会场服务性工作；协助区城市更

新局办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及养老保险费缴纳等工作；协助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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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局完成征收征地项目财政评审提供辅助材料；负责协助区城市更

新局开展征收项目实施过程中纠纷的调解和群众来访接待工作；负责

征地征收项目中被征收人土地、房屋及家庭情况等信息数据的收集整

理和保存；负责房屋征收补偿档案的保管工作；承办区城市更新局交

办的其他工作。

二、项目基本情况

货场街项目征收补偿资金，哈财指（建）〔2021〕0241 号，指

标金额 162,000,000.00元，核销金额 145,000,000.00元；哈财指债（建）

〔2021〕0003 号：下达 2021年第三批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资金，

指标金额 168,070,000.00元，核销金额 168,070,000.00元。实际收到

资金 313,070,000.00元，截至 2021年 12 月 31 日支出 266,814,178.09

元。

三、项目绩效评价情况

（一）资金管理指标

预算执行率 85.23%，不足 100%，扣 0.15分。

（二）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按支付比例计算扣 4.77分。

该项目绩效自评得分 95.29分，扣减发现问题部分 4.92分，绩效

评价评分 95.08分。

四、评价建议

（一）管理方面

建议及时解决征拆实际问题，尽快将补偿费用发放到位，提高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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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执行率。

（二）产出方面

建议制定合理的绩效目标，按要求推动各项相关工作的开展，完

成各项工作任务。

五、报告使用范围

本报告基于南岗区财政局委托为加强预算单位内部管理，提高项

目管理水平、促进预算单位对项目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降低项目

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等而实施的绩效评价。本报告仅供预算单位

加强内部管理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目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

执行本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及评价人员无关。

附件：1.项目资金收支明细表

2.绩效自评表

3.绩效评价表

黑龙江德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黑龙江德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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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德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黑德政会咨字[2023]0063 号

哈尔滨市南岗区城市更新服务中心实施的

京抚高速公路房屋征收资金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哈尔滨市南岗区财政局：

我们接受贵局委托，对哈尔滨市南岗区城市更新服务中心实施的

京抚高速公路房屋征收资金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

按照“谁使用资金，谁开展自评价”的原则，编制绩效自评报告

和自评表，保证项目绩效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哈尔滨市南岗区城

市更新服务中心的责任。哈尔滨市南岗区城市更新服务中心提供的各

种文件资料和财务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相关的项目立项依据资料、项

目申报文件、批复文件、项目管理制度、合同或协议、会议纪要、决

议、资金使用情况等。哈尔滨市南岗区城市更新服务中心对建立健全

项目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充分体现预算资金的经济性、效益性和效率

性承担全部责任。

我们的绩效评价是依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

预〔2020〕10 号）、《黑龙江省省级项目支出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

工作操作规范（试行）》（黑财监〔2021〕13 号）、黑龙江省财政

黑龙江德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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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黑龙江省部门整体支出共性评价指标框架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

标体系（2020版）》（黑财监〔2020〕20号）等有关法律法规文件

进行的。

按照委托方要求的工作内容进行绩效评价，我们结合该项目的实

际情况，采用了观察、审核、比较分析、因素分析和专题讨论会等方

法开展工作，检查项目实施各环节的合规性与合理性，发现项目实施

和资金管理中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建设性的改进建议，进一步加强

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及使用的经济性、效益性

和效率性。现将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哈 尔滨市南 岗 区城市更新服务 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230103E77887684P，法定代表人：孙海峰，住所：哈尔滨市南岗区

人和街 62 号，举办单位：哈尔滨市南岗区城市更新局，宗旨和业务

范围：配合区城市更新局开展南岗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棚户区改

造、集体土地征收的服务性工作；配合区城市更新局开展对拟征收范

围内房屋的权属、区位、用途、建筑面积以及家庭成员状况、住房保

障资格、房屋使用情况等事项组织摸底调查和资金测算等前期服务性

工作；配合区城市更新局开展对拟征收集体土地范围内的土地面积、

权属、种类及地上附着物进行摸底调查等服务性工作；负责在征收范

围内张贴《征收通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收决定》和《征收

公告》；负责召开征收动员大会前期会场服务性工作；协助区城市更

新局办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及养老保险费缴纳等工作；协助区城市

黑龙江德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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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局完成征收征地项目财政评审提供辅助材料；负责协助区城市更

新局开展征收项目实施过程中纠纷的调解和群众来访接待工作；负责

征地征收项目中被征收人土地、房屋及家庭情况等信息数据的收集整

理和保存；负责房屋征收补偿档案的保管工作；承办区城市更新局交

办的其他工作。

二、项目基本概况

京抚高速公路房屋征收资金，指标金额 135,000,000.00元，核销

金额 111,230,149.70元，截至 2021年 12 月 31 日支出 111,230,149.70

元。项目征收南岗区 371,940平方米集体土地，该项目共涉及被征收

户数约 23户，征收总建筑面积 4,010.97平方米。

三、项目绩效评价情况

（一）项目管理指标扣 2分。

（二）资金管理指标扣 0.18分。

（三）数量指标/国有房屋建筑面积扣 1.52分；数量指标/国有征

收户数（户）扣 2.61 分，成本指标扣 1.8 分，产出指标合计扣 5.93

分。

该项目绩效自评得分 93.90分，扣减绩效发现问题部分 8.11分，

绩效评价评分 91.89分。

三、评价建议

（一）管理方面

建议加强对项目档案资料的归档，利于项目审计、项目绩效评价

工作的开展。

黑龙江德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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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出方面

建议制定合理的绩效目标，按要求推动各项相关工作的开展，完

成各项工作任务。

四、报告使用范围

本报告基于南岗区财政局委托为加强预算单位内部管理，提高项

目管理水平、促进预算单位对项目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降低项目

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等而实施的绩效评价。本报告仅供预算单位

加强内部管理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目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

执行本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及评价人员无关。

附件：1.项目资金收支明细表

2.绩效自评表

3.绩效评价表

黑龙江德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黑龙江德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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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隆 盛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南岗区教育局房产管理科

2021年项目资金支出

绩效评价报告

1.绩效评价报告

2.绩效评价表

3.事务所执业资质证书



北京隆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

北京隆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南岗区教育局房产管理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哈尔滨市南岗区财政局：

我们接受贵局委托，对哈尔滨市南岗区教育局房产管理科2021

年绩效情况进行了绩效评价。

按照“谁使用资金，谁开展自评价”的原则，编制绩效自评报告

和自评表，保证项目绩效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哈尔滨市南岗区教

育局房产管理科的责任。哈尔滨市南岗区教育局房产管理科提供的各

种文件资料和财务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相关的项目立项依据资料、项

目申报文件、批复文件、项目管理制度、合同或协议、会议纪要、决

议等，同时被审计单位对建立健全项目相关内部控制制度，保证相关

项目绩效评价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保证充分体现该项目预算资

金的经济性、效益性和效率性承担全部责任。

我们的绩效评价是依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财

预【2020】 10号)和《黑龙江省省级项目支出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

工作操作规范 (试行)》 (黑财监〔2021〕 13号) 、黑龙江省财政

厅《黑龙江省部门整体支出共性评价指标框架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

标体系(2020版)》(黑财监【2020】20号)、《政府会计制度》、 《会

计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文件进行的。按照委托方要求的工作内容进

行绩效评价，我们结合该项目的实际情况，采用了观察、审核、检

查材料资料、因素分析和专题讨论会等方法开展绩效评价工作，检查

项目实施各环节的合规性与合理性，发现项目实施和资金管理中的问

题与不足，进一步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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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隆 盛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使用的经济性、效益性和效率性。现将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概况

1.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哈尔滨市南岗区教育局校舍建设维护中心，坐落于哈市南岗区宽

桥街89号，是南岗区教育局所属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

单位职责：南岗区教育局所属公办幼儿园、中小学校校舍建设维

护。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1)哈财指债(教)【2021】 0006号第三批新增地方政府一

般债券资金指标金额共计700.00万元，实际收到资金700.00万元，

截止2021年12月31日支出39.70万元。结余660.30万元。经查资

金用于47中学白家堡校区勘测费、规划设计费等。

(2)哈财指(教)【2021】43号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

费一农村中小学校舍安全长效机制补助资金指标金额共计57.00万

元，实际收到资金57.00万元，截止2021年12月31日支出37.57万

元。结余19.43万元。经查资金全部用于支付工程款。

(3)哈财指(教)【2021】 105号2021年第一批义务教育薄弱

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金指标金额共计395.84万元，实际收到

资金395.84万元，截止2021年12月31 日支出263.59万元。结余

132.25万元。经查资金全部用于支付学校维修费。

(4)哈南财预【2021】0562号2018年校舍专项资金指标金额

共计400.00万元，实际收到资金400.00万元，截止2021年12月31

日支出400.00万元，结余0万元。经查资金全部用于支付学校校舍

加固工程款。

(5)哈南财预【2021】0576号2018年校舍加固专项资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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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共计781.00万元，实际收到资金781.00万元，截止2021年12

月31日支出781.00万元。结余0万元。经查资金全部用于支付学校

校舍加固工程款。

(6)哈南财预【2021】0678号2018年校舍加固维修资金指标

金额共计221.15万元，实际收到资金221.15万元，截止2021年12

月31日支出221.15万元。结余0万元。经查资金全部用于支付学校

校舍加固工程款。

(7)哈财指(教)【2021】 0352号2021年中小学基本建设补

助资金指标金额共计824.00万元，实际收到资金824.00万元，截止

2021年12月31日支出85.21万元。结余738.79万元。

(8)哈财指债(教)【2021】 0005号第三批新增地方政府一

般债券资金-师范附小白家堡校部指标金额共计2,938.00万元，实际

收到资金2,938.00万元，截止2021年12月31日支出942.46万元。

结余1,995.54万元。

(9)哈财指教【2021】0117号白家堡小学工程款指标金额共

计100.00万元，实际收到资金100.00万元，截止2021年12月31日

支出100.00万元。结余0.00万元。

二、项目绩效评价结论

依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财预(2020)10号)

及委托单位要求，同时根据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该项目业务资料和财务

资料，综合评价得分为95.64分，项目绩效评价级别为“优”。

总分设置为100分，等级为四档：90(含)-100分为优、80(含)

-90分为良、60(含)-80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评价等级为中和

差的，属不合格。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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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指标金额 支出金额 结余金额 评分

哈财指债(教)【2021】
0006号 700.00 39.70 660.30 95

哈财指(教)【2021】
43号 57.00 37.57 19.43 95.66

哈财指(教)【2021】
105号

395.84 263.59 132.25 95.67

哈南财预【2021】0562
号 400.00 400.00 0.00 96

哈南财预【2021】0576
号 781.00 781.00 0.00 96

哈南财预【2021】0678
号 221.15 221.15 0.00 96

哈财指(教)【2021】
0352号 824.00 85.21 738.79 95.1

哈财指债(教)【2021】
0005号 2,938.00 942.46 1,995.54 95.32

哈财指教【2021】0117
号 100.00 100.00 0.00 96

综合评分(项目分值合计/项目数量) 95.64

三、绩效评价发现的问题

(一)哈财指债(教)【2021】 0006号： 2021年12月20号凭

证支付北京中奥建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规划设计费17.28万元，无询价

记录和相关会议纪要。截止2021年末工程已经完工，由于尚未进行

财政评审导致资金支付率较低。无专项资金使用制度。因此，扣减内

控不健全部分4分、资金支付依据扣减0.06分，扣减预算执行率0.94

分。评分95分。

(二)哈财指 (教)【 2021 】43号： 据2021年8月13 日哈尔

滨市南岗区教育局校舍建设维护中心成交通知书，黑龙江溢冉建设有

限公司中标，中标金额53.96万元，工期25天。同时根据双方签订

的施工合同2021年8月31 日竣工，2021年8月29日出具竣工验收

报告未见异常。由于未进行财政评审导致资金支付率较低。无专项资

金使用制度。因此扣减内控不健全部分4分、扣减预算执行率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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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95.66分。

(三)哈财指(教)【2021】 105号：预算执行率66.59%。无专

项资金使用制度。因此扣减内控不健全部分4分、预算执行率扣减

0.33分。评分95.67分。

(四)哈南财预【2021】0562号：无专项资金使用制度。因此

扣减内控不健全部分4分。评分96分。

(五)哈南财预【2021】0576号：无专项资金使用制度。因此

扣减内控不健全部分4分。评分96分。

(六)哈南财预【2021】0678号：无专项资金使用制度。因此

扣减内控不健全部分4分。评分96分。

(七)哈财指(教)【2021】0352号：截止2021年末工程已经

完工，由于尚未进行财政评审导致资金支付率较低。无专项资金使用

制度。因此扣减内控不健全部分4分，预算执行率扣减0.9分。评分

95.10分。

(八)哈财指债(教)【2021】0005号：截止2021年末工程已

经完工，由于尚未进行财政评审导致资金支付率较低。无专项资金使

用制度。扣减内控不健全部分4分，预算执行率扣减0.68分。评分

95.32分。

(九)哈财指教【2021】0117号：无专项资金使用制度。因此

扣减内控不健全部分4分。评分96分。

四、绩效评价建议

建议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工程完工后及时进行财政评审，保障资

金安全高效运行，进而实现预期效益。

五、报告使用范围

本报告基于哈尔滨市南岗区财政局为加强局属预算单位项目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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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评价管理工作，改善局属预算单位项目管理水平；促进项目单位对

项目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促进项目单位降低资金支付成本、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等而实施的绩效评价，绩效评价范围主要为局属预算单

位开展项目活动相关资料和财务资料，本报告仅供哈尔滨市南岗区财

政局加强局属预算单位项目绩效评价管理工作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目

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

事务所无关。

附表：绩效评价指标得分表

北京隆盛会计师事千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 ·北京 二O 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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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隆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南岗区站前地区服务中心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哈尔滨市南岗区财政局：

我们接受贵局委托，对哈尔滨市南岗区站前地区服务中心 2021

年绩效情况进行了绩效评价。

按照“谁使用资金，谁开展自评价”的原则，编制绩效自评报告

和自评表，保证项目绩效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哈尔滨市南岗区站

前地区服务中心的责任。哈尔滨市南岗区站前地区服务中心提供的各

种文件资料和财务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相关的项目立项依据资料、项

目申报文件、批复文件、项目管理制度、合同或协议、会议纪要、决

议等，同时被审计单位对建立健全项目相关内部控制制度，保证相关

项目绩效评价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保证充分体现该项目预算资

金的经济性、效益性和效率性承担全部责任。

我们的绩效评价是依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

预【2020】10 号）和《黑龙江省省级项目支出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

工作操作规范（试行）》（黑财监〔2021〕13 号）、黑龙江省财政

厅《黑龙江省部门整体支出共性评价指标框架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

标体系（2020版）》（黑财监【2020】20号）、《政府会计制度》、

《会计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文件进行的。按照委托方要求的工作内容

进行绩效评价，我们结合该项目的实际情况，采用了观察、审核、检

查材料资料、因素分析和专题讨论会等方法开展绩效评价工作，检查

项目实施各环节的合规性与合理性，发现项目实施和资金管理中的问



北京隆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

题与不足，进一步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及

使用的经济性、效益性和效率性。现将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概况

1. 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哈尔滨市南岗区站前地区服务中心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永兴路 1

号。木单位有内设机构 5个，分别为综合科、绿化科、设备维保科、

信息监控科、环卫科。事业编制总数为 5名，其中：设主任 1名，副

主任 2 名，内设机构副科级领导职数 5名。事业编制45个。实有人

员 27 人，其中：在职人员 26 人，离岗创业 1 人。全年预算总收入

3619.93万元，总支出 3619.93 万元。

2. 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1）哈南财预【2021】1080号 “2020年冬至 2021年春清冰雪

阶段性拨款：指标金额共计 41.03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41.03 万元，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 41.03 万元，结余 0 万元。经查资金全

部用于支付清冰雪费用等；

（2）哈南财预【2021】0092 号 城维作业经费：指标金额共计

12.79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12.79 万元，截止 2021年 12 月 31 日支出

12.79 万元，结余 0 万元。经查资金全部用于支付广场道板维修工程

等；

（3）哈财指（建）【2021】0078 号 哈站南广场和哈西客站站

前广场管护经费：指标金额共计 1,920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1,920 万

元，截止 2021年 12 月 31 日支出 1,920 万元，结余 0 万元。经查资

金全部用于支付保洁费、物业费、安保费、保险费、租赁费等。

二、项目绩效评价结论

依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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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委托单位要求，同时根据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该项目业务资料和财务

资料，综合评价得分为 94.33分，项目绩效评价级别为“优”。

总分设置为 100分，等级为四档：90（含）-100分为优、80（含）

-90 分为良、60（含）-80 分为中、60 分以下为差。评价等级为中和

差的，属不合格。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指标金额 支出金额 结余金额 评分

哈南财预【2021】
1080 号

41.03 41.03 0 96

哈南财预【2021】
0092 号

12.79 12.79 0 96

哈财指（建）【2021】
0078 号

1920 1920 0 91

综合评分（项目分值合计/项目数量） 94.33

三、绩效评价发现的问题

（一）哈南财预【2021】1080 号：无专项资金使用制度。

因此，扣减预算内控制度 2分、财务制度健全 2分。评分 96分。

（二）哈南财预【2021】0092 号：无专项资金使用制度。

因此，扣减预算内控制度 2分、财务制度健全 2分。评分 96分。

（三）哈财指（建）【2021】0078 号：(1) 2021 年 6 月 52 号凭

证支付车库租赁费 6 万元，未进行资产评估并执行询价程序。(2) 2021

年 4 月 29 号凭证支付哈站南广场 2 月电费 28.17 万元，发票显示购

买方为哈尔滨市南岗区交通运输和站前管理局，开具日期为 2021年

4 月 8 日，报销中核不严，发票剩买方应当与支付方一致。(3)2021

年 5 月 31 口支付西站保洁冬季御寒补贴 13.36 万元，共计 58人，每

人每天 20元，未见相关文件。同时无专项资金使用制度。

因此，扣减内控不健全部分 4分、支付依据扣减 2分、资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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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性扣减 2分、会计核算情况 1分。评分 91分。

四、绩效评价建议

建议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建立健全资金使用审批手续，同时加强

资金的使用监管程序，保障资金安全高效运行，进而实现预期效益。

五、报告使用范围

本报告基于哈尔滨市南岗区财政局为加强局属预算单位项目绩

效评价管理工作，改善局属预算单位项目管理水平；促进项目单位对

项目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促进项目单位降低资金支付成本、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等而实施的绩效评价，绩效评价范围主要为局属预算单

位开展项目活动相关资料和财务资料，本报告仅供哈尔滨市南岗区财

政局加强局属预算单位项目绩效评价管理工作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目

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

事务所无关。

附表： 绩效评价指标得分表

北京隆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北京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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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隆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南岗区清扫保洁队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哈尔滨市南岗区财政局：

我们接受贵局委托，对哈尔滨市南岗区清扫保洁二队 2021年绩

效情况进行了绩效评价。

按照“谁使用资金，谁开展自评价”的原则，编制绩效自评报告

和自评表，保证项目绩效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哈尔滨市南岗区清

扫保洁二队的责任。哈尔滨市南岗区清扫保洁二队提供的各种文件资

料和财务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相关的项目立项依据资料、项目申报文

件、批复文件、项目管理制度、合同或协议、会议纪要、决议等，同

时被审计单位对建立健全项目相关内部控制制度，保证相关项目绩效

评价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保证充分体现该项目预算资金的经济

性、效益性和效率性承担全部责任。

我们的绩效评价是依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

预【2020】10 号）和《黑龙江省省级项目支出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

工作操作规范（试行）》（黑财监〔2021〕13 号）、黑龙江省财政

厅《黑龙江省部门整体支出共性评价指标框架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

标体系（2020版）》（黑财监【2020】20号）、《政府会计制度》、

《会计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文件进行的。按照委托方要求的工作内容

进行绩效评价，我们结合该项目的实际情况，采用了观察、审核、检

查材料资料、因素分析和专题讨论会等方法开展绩效评价工作，检查

项目实施各环节的合规性与合理性，发现项目实施和资金管理中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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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与不足，进一步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及

使用的经济性、效益性和效率性。现将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概况

1. 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南岗区清扫保洁二队下设 17个作业小队，1个机械化作业队。全

队共有人员 1385 人(正式工 67人,临时工 1318人)，其中清扫保洁工

人 1185人、驾驶员 145人。作业车辆 222 台（其中大干扫 25 台、小

干扫 11 台、大洗扫 42 台、小洗扫 13 台、水车 25 台、清雪车辆 41

台、其他车辆 65 台)。负责南岗区中山路以西街路清扫保洁，主要职

责如下：

负责南岗区街路的清扫保洁作业，卫生箱及道路设施的清掏、擦

洗，街路（绿地、树池）的水冲洗作业及街路环境卫生管理，一、二

类街路的乱贴乱画清理工作，冬季清冰雪工作。

2. 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1）哈南财预【2021】0 号 （二队电费）：指标金额共计 10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10万元，截止 2021年 12月 31 日支出 10 万元，

结余 0 万元。经查资金全部用于支付小队办公电费、生活场所电费、

电瓶车充电费等；

（2）哈南财预【2021】0 号 （办公费）：指标金额共计 10 万

元。实际收到资金 10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 10 万元，

结余 0 万元。经查资金全部用于购置办公用品等；

（3）哈南财预【2021】0 号 （工伤险、意外险）：指标金额共

计 41.66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41.66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支出 41.66 万元，结余 0 万元。经查资金全部用于临时工工商保险、

意外险等；



北京隆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3

（4）哈南财预【2021】0 号（伙食补助费）：指标金额共计 31.07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31.07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 31.07

万元，结余 0 万元。经查资金全部用于支付人员伙食补助等；

（5）哈南财预【2021】0 号（临时工工资）：指标金额共计 3,261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3,261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 3,261

万元，结余 0 万元。经查资金全部用于支付临时工工资等；

（6）哈南财预【2021】0 号 （其他交通费）：指标金额共计 170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170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 170 万

元，结余 0 万元。经查资金全部用于支付车辆保险费及补胎费等；

（7）哈南财预【2021】0 号 （取暖费）：指标金额共计 20 万

元。实际收到资金 20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 20 万元，

结余 0 万元。经查资金全部用于支付车辆保险费及取暖费等；

（8）哈南财预【2021】0 号 （水费）：指标金额共计 1 万元。

实际收到资金 1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 1 万元，结余 0

万元。经查资金全部用于支付水费等；

（9）哈南财预【2021】0 号 （环卫工人慰问金）：指标金额共

计 60.95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60.95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支出 60.95 万元，结余 0 万元。经查资金全部用于支付单位临时工慰

问金等；

（10）哈南财预【2021】0 号 （邮电费）：指标金额共计 2 万

元。实际收到资金 2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 2 万元，结

余 0 万元。经查资金全部用于支付邮费、购置棉褥等；

（11）哈南财预【2021】0 号 （专用材料费）：指标金额共计

150.82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150.82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支出 150.82 万元，结余 0 万元。经查资金全部用于购置五金维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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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电瓶、购置煤炭、铲斗等；

（12）哈南财预【2021】0 号（专用燃料）：指标金额共计 686.1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686.1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 686.1

万元，结余 0 万元。经查资金全部用于支付燃油费等；

（13）哈南财预【2021】0 号 （租赁费）：指标金额共计 299.7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299.7 万元，截止 2021年 12 月 31 日支出 299.7

万元，结余 0 万元。经查资金全部用于支付办公区、车库的租赁费用

等；

（14）哈南财预【2021】0 号 （作业车辆用水）：指标金额共

计 74.7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74.7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

出 74.7 万元，结余 0 万元。经查资金全部用于支付清扫街路用水费

用等；

（15）哈南财预【2021】0 号 （新增清理僵尸车）：指标金额

共计 13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13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

13 万元，结余 0 万元。经查资金全部用于支付清理僵尸车加油费用

等；

（16）哈南财预【2021】0 号 （新增有毒有害垃圾转运）：指

标金额共计 11.09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11.09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 11.09 万元，结余 0 万元。经查资金全部用于支付有毒

有害垃圾转运车加油费用等；

（17）哈南财预【2021】0 号 （新增作业经费）：指标金额共

计 132.3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132.3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支出 132.3 万元，结余 0 万元。经查资金全部用于购置竹苗、支付垃

圾场的设计费用，检查购置合同、中标通知书、设计合同、发票等；

（18）哈南财预【2021】0 号 （新增作业经费-工资）：指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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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共计 64.8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64.8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 64.8 万元，结余 0 万元。经查资金全部用于支付临时工工资

等；

（19）哈南财预【2021】0 号 （御寒补贴）600 元/人：指标金

额共计 65.96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65.96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 65.96 万元，结余 0 万元。经查资金全部用于御寒补贴等；

（20）哈南财预【2021】0 号 （御寒补贴）1800 元/人：指标金

额共计 197.87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197.87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 197.87 万元，结余 0 万元。经查资金全部用于御寒补贴等；

（21）哈财指（建）【2021】131 号 2021 上半年城维作业经费：

指标金额共计 245.08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250.9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 245.08 万元，结余 5.82 万元。经查资金全部用于支

付临时工基本工资、奖励工资（实际为加班费用）、高寒补贴等；

（22）哈财指（建）【2021】298 号 2021 年第四季度城维作业

经费：指标金额共计 94.32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235.06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 94.32 万元，结余 140.74 万元。经查资金全

部用于购置专用设备和专用材料（主要包括竹枝、煤炭、运营设备）

等；

（23）哈财指（建）【2021】0040 号 2020 年 12 月城维费：指

标金额共计 220.31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220.31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 220.31 万元，结余 0 万元。经查资金全部用于购置

专用设备和专用材料（其中重要采购项目为方管、混凝土、监控设备）

等；

（24）哈财指（建）【2021】0070 号 2020 年政府储备地管护资

金：指标金额共计 48.61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48.61 万元，截止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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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31 日支出 48.61 万元，结余 0 万元。经查资金全部用于租赁

费、建筑用地拔地定桩、购置无人机等；

（25）哈财指（建）【2021】0183 号 第三季度城维作业经费：

标金额共计 745.35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745.35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 745.35 万元，结余 0 万元。经查资金全部用于支付

临时工工资、工伤险及环卫工人早餐、工龄工资、奖励工资、高温补

贴、高寒补贴等；

（26）哈财指（建）【2021】0244 号 2021 年上半年城维综合奖

励资金 ：标金额共计 25.06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25.06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 25.06 万元，结余 0 万元。经查资金全部用

于支付临时工工资、专用材料、专用设备购置及电费等；

（27）哈南财预【2021】0087 号 2019 年冬至 2020 年春全区清

雪剩余经费 ：标金额共计 373.55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373.55 万元，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 373.55 万元，结余 0 万元。经查资金全

部用于支付雪场管理费、劳务费等；

（28）哈南财预【2021】1079 号 2020 年冬至 2021 年春清冰

雪阶段性拨款：标金额共计 827.67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827.67 万元，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 827.67 万元，结余 0 万元。经查资金全

部用于支付雪场管理费、劳务费等。

二、项目绩效评价结论

依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

及委托单位要求，同时根据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该项目业务资料和财务

资料，综合评价得分为 95.64分，项目绩效评价级别为“优 ”。

总分设置为 100分，等级为四档：90（含）-100分为优、80（含）

-90 分为良、60（含）-80 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评价等级为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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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的，属不合格。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指标金额 支出金额 结余金额 评分

哈南财预【2021】0
号

10 10 0 94

哈南财预【2021】0
号

10 10 0 96

哈南财预【2021】0
号

41.66 41.66 0 96

哈南财预【2021】0
号

31.07 31.07 0 95

哈南财预【2021】0
号

3261 3261 0 96

哈南财预【2021】0
号

170 170 0 95

哈南财预【2021】0
号

20 20 0 95

哈南财预【2021】0
号

1 1 0 95

哈南财预【2021】0
号

60.95 60.95 0 96

哈南财预【2021】0
号

2 2 0 95

哈南财预【2021】0
号

150.82 150.82 0 96

哈南财预【2021】0
号

686.1 686.1 0 95

哈南财预【2021】0
号

299.7 299.7 0 96

哈南财预【2021】0
号

74.7 74.7 0 96

哈南财预【2021】0
号

13 13 0 96

哈南财预【2021】0
号

11.09 11.09 0 96

哈南财预【2021】0
号

132.3 132.2 0 96

哈南财预【2021】0
号 64.8 64.8 0 96

哈南财预【2021】0
号

65.96 65.96 0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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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南财预【2021】0
号

197.87 197.87 0 96

哈财指（建）【2021】
131 号

245.08 245.08 0 95

哈财指（建）【2021】
298 号 94.32 94.32 0 95

哈财指（建）【2021】
0040 号 220.31 220.31 0 96

哈财指（建）【2021】
0070 号 48.61 48.61 0 96

哈财指（建）【2021】
0183 号 745.35 745.35 0 96

哈财指（建）【2021】
0244 号 25.06 25.06 0 96

哈南财预【2021】0087
号 373.55 373.55 0 96

哈南财预【2021】 1079
号 827.67 827.67 0 96

综合评分（项目分值合计/项目数量） 95.64

三、绩效评价发现的问题

（一）哈南财预【2021】0 号：2021年 11 月 30 日 53 号凭证，

支付 1. 16 万元专用材料费计入电费，不符合资金使用范围；2021年

12 月9 号凭证，购置集装箱房记入电费 3.73 万元。同时无专项资金

使用制度。

因此，扣减预算内控制度 2分、财务制度健全 2 分、截留，挤占、

挪用 1分、资金分配 1分。评分 94 分。

（二）哈南财预【2021】0 号：无专项资金使用制度。

因此，扣减预算内控制度 2分、财务制度健全 2分。评分 96分。

（三）哈南财预【2021】0 号：无专项资金使用制度。

因此，扣减预算内控制度 2分、财务制度健全 2分。评分 96分。

（四）哈南财预【2021】0 号：经查，2021年 11月 77 号凭证，

支付临时工工资 4.08 万元，不符合资金使用范围。同时无专项资金

使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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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扣减预算内控制度 2分、财务制度健全 2 分、截留，挤占、

挪用 1分。评分 95分。

（五）哈南财预【2021】0 号：无专项资金使用制度。

因此，扣减预算内控制度 2分、财务制度健全 2分。评分 96分。

（六）哈南财预【2021】0 号：2021年 5 月 4 号凭证支付支付赵

会杰工伤赔偿金 1.96 万元，不符合预算资金的性质，同时无专项资

金使用制度。

因此，扣减预算内控制度 2分、财务制度健全 2 分、截留，挤占、

挪用 1分。评分 95分。

（七）哈南财预【2021】0 号：2021年 11月 50 号凭证使用取暖

费预算支付车辆保险费 15.55 万元，2021年 11月 51 号凭证使用取暖

费支付消毒药水等费用 0.21 万元，不符合资金使用预算范围，同时

无专项资金使用制度。

因此，扣减预算内控制度 2分、财务制度健全 2 分、截留，挤占、

挪用 1分。评分 95分。

（八）哈南财预【2021】0 号：2021年 11月 52 号凭证支付消毒

用品 0.59 万元，不符合预算类别，同时无专项资金使用制度。

因此，扣减预算内控制度 2分、财务制度健全 2 分、截留，挤占、

挪用 1分。评分 95分。

（九）哈南财预【2021】0 号：无专项资金使用制度。

因此，扣减预算内控制度 2分、财务制度健全 2分。评分 96分。

（十）哈南财预【2021】0 号：经查，支付证据中主要用于购置

棉褥，支付范围不符合预算范围要求，同时无专项资金使用制度。

因此，扣减预算内控制度 2分、财务制度健全 2 分、截留，挤占、

挪用 1分。评分 9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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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哈南财预【2021】0 号：无专项资金使用制度。

因此，扣减预算内控制度 2分、财务制度健全 2分。评分 96分。

（十二）哈南财预【2021】0 号：经查，由于作业车辆使用具有

季节性特点，因此复核二队的车辆燃油使用记录，由于记录中无 具

体车辆的作业量或里程的记录，因此无法分析燃油使用量与作业量之

间的关系。由于油费为预缴金额，列示的支出金额非实际车辆耗费油

量，同时无专项资金使用制度。

因此，扣减预算内控制度 2分、财务制度健全 2分、支出依据不

合规 1分。评分 95 分。

（十三）哈南财预【2021】0 号：无专项资金使用制度。

因此，扣减预算内控制度 2分、财务制度健全 2分。评分 96分。

（十四）哈南财预【2021】0 号：无专项资金使用制度。

因此，扣减预算内控制度 2分、财务制度健全 2分。评分 96分。

（十五）哈南财预【2021】0 号：无专项资金使用制度。

因此，扣减预算内控制度 2分、财务制度健全 2分。评分 96分。

（十六）哈南财预【2021】0 号：无专项资金使用制度。

因此，扣减预算内控制度 2分、财务制度健全 2分。评分 96分。

（十七）哈南财预【2021】0 号：无专项资金使用制度。

因此，扣减预算内控制度 2分、财务制度健全 2分。评分 96分。

（十八）哈南财预【2021】0 号：无专项资金使用制度。

因此，扣减预算内控制度 2分、财务制度健全 2分。评分 96分。

（十九）哈南财预【2021】0 号：无专项资金使用制度。

因此，扣减预算内控制度 2分、财务制度健全 2分。评分 96分。

（二十）哈南财预【2021】0 号：无专项资金使用制度。

因此，扣减预算内控制度 2分、财务制度健全 2分。评分 9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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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哈财指（建）【2021】131 号：资金支出 245.08万元

占实际收到资金 250.9 万元比例为 97.68%，同时无专项资金使用制

度。

因此，扣减预算执行率 1分、扣减预算内控制度 2分、财务制度

健全 2分。评分 95 分。

（二十二）哈财指（建）【2021】298 号：资金支出 94.32万元

占实际收到资金 235.06万元比例为 40. 13%，同时无专项资金使用制

度。

因此，扣减预算执行率 1分、扣减预算内控制度 2分、财务制度

健全 2分。评分 95 分。

（二十三）哈财指（建）【2021】0040 号：无专项资金使用制

度。

因此，扣减预算内控制度 2分、财务制度健全 2分。评分 96分。

（二十四）哈财指（建）【2021】0070 号：无专项资金使用制

度。

因此，扣减预算内控制度 2分、财务制度健全 2分。评分 96分。

（二十五）哈财指（建）【2021】0183 号：无专项资金使用制

度。

因此，扣减预算内控制度 2分、财务制度健全 2分。评分 96分。

（二十六）哈财指（建）【2021】0244 号：无专项资金使用制

度。

因此，扣减预算内控制度 2分、财务制度健全 2分。评分 96分。

（二十七）哈南财预【2021】0087 号：无专项资金使用制度。

因此，扣减预算内控制度 2分、财务制度健全 2分。评分 96分。

（二十八）哈南财预【2021】1079 号 ：无专项资金使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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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扣减预算内控制度 2分、财务制度健全 2分。评分 96分。

四、绩效评价建议

建议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建立健全资金使用审批手续，同时加强

资金的使用监管程序，保障资金安全高效运行，进而实现预期效益。

五、报告使用范围

本报告基于哈尔滨市南岗区财政局为加强局属预算单位项目绩

效评价管理工作，改善局属预算单位项目管理水平；促进项目单位对

项目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促进项目单位降低资金支付成本、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等而实施的绩效评价，绩效评价范围主要为局属预算单

位开展项目活动相关资料和财务资料，本报告仅供哈尔滨市南岗区财

政局加强局属预算单位项目绩效评价管理工作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目

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

事务所无关。

附表： 绩效评价指标得分表

北京隆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北京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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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岗区工业信息科技局

2021 年项目资金支出

绩效评价报告

1. 绩效评价报告

2. 事务所执业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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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隆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南岗区工业信息科技局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哈尔滨市南岗区财政局：

我们接受贵局委托，对哈尔滨市南岗区工业信息科技局 2021年

绩效情况进行了绩效评价。

按照“谁使用资金，谁开展自评价 ”的原则，编制绩效自评报告

和自评表，保证项目绩效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哈尔滨市南岗区工

业信息科技局的责任。哈尔滨市南岗区工业信息科技局提供的各种文

件资料和财务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相关的项目立项依据资料、项目申

报文件、批复文件、项目管理制度、合同或协议、会议纪要、决议等，

同时被审计单位对建立健全项目相关内部控制制度，保证相关项目绩

效评价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保证充分体现该项目预算资金的经

济性、效益性和效率性承担全部责任。

我们的绩效评价是依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

预【2020】10 号）和《黑龙江省省级项目支出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

工作操作规范（试行）》（黑财监〔2021〕13 号）、黑龙江省财政

厅《黑龙江省部门整体支出共性评价指标框架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

标体系（2020版）》（黑财监【2020】20号）、《政府会计制度》、

《会计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文件进行的。按照委托方要求的工作内容

进行绩效评价，我们结合该项目的实际情况，采用了观察、审核、检

查材料资料、因素分析和专题讨论会等方法开展绩效评价工作，检查

项目实施各环节的合规性与合理性，发现项目实施和资金管理中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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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与不足，进一步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及

使用的经济性、效益性和效率性。现将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概况

1.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哈尔滨市南岗区工业信息科技局（以下简称“工科局 ”）位于哈

尔滨市南岗区兴南路 5号，内设机构 4个，分别为办公室、工业运行

科、信息化建设科（创新发展科）、科技服务科。截至 2021年 12月，

工科局编制总数为 33个，资产总额为 5,289.48万元。

职责范围：1、负责组织研究全区工业信息科技发展规划；2、负

责监测分析全区工业和非公经济运行态势；3、负责组织落实工业能

源节约和资源综合利用、绿色制造、清洁生产促进政策；4、负责全

区工业和信息化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方向的指导服务等工作及承办

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哈尔滨市南岗区工业信息科技局，共计 14 个指标，涉及金额

4,733.11 万元，本次绩效审核采用抽查方式，从 14个指标中共计抽

查金额 2,445.54 万元， 占比 52%，涉及 12个单位。

工业信息局抽凭记录

序

号
文号 单位 摘要 单据核销金额 抽查单位 抽查金额

占

比
评分情况

审计

情况

1

哈财指

（产业）

【2021】

0300 号

[404001]

哈尔滨市

南岗区工

业信息科

技局

哈财指（产

业） 【2021】

0300 号

2021 年军民

融合产业专

项资金（军转

民奖励金）

1,525,700.00
哈尔滨北方防

务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

1,379,200.00 78%

无相关专

项资金内

控制度 ，

评分 96

分

完成

2
哈财指

（产业）

[404001]

哈尔滨市

哈财指（产

业） 【2021】
25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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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0300 号

南岗区工

业信息科

技局

0300 号

2021 年军民

融合产业专

项资金（民营

企业参与武

器装备科研

奖励金）

3

哈财指

（产业）

【2021】

0323 号

[404001]

哈尔滨市

南岗区工

业信息科

技局

哈财指（产

业） 【2021】

0323 号 下

达 2020 年新

增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奖

励资金

9,000,000.00

黑龙江银嘉医

疗器械集团有

限公司

500,000.00 6%

无相关专

项资金内

控制度 ，

评分 96

分

完成

4

哈财指

（产业）

【2021】

0157 号

[404001]

哈尔滨市

南岗区工

业信息科

技局

哈财指（产

业） 【2021】

157 号 下 达

促进工业发

展相关政策

资金

2,200,000.00

罗克 韦尔 自动

化控制集成（哈

尔滨） 有限公司

400,000.00 18%

无相关专

项资金内

控制度 ，

评分 96

分

完成

5

哈财指

（产业）

【2021】

0336 号

[404001]

哈尔滨市

南岗区工

业信息科

技局

哈财指（产

业） 【2021】

336 号 2021

年度国家重

大产业项 目

省级资助资

金

500,000.00
黑龙江省通信

技术支撑中心
500,000.00 100%

由于资金

尚未使

用，无相

关效益 ，

绩效评分

为 0 分

完成

6

哈财指

（产业）

【2021】

0346 号

[404001]

哈尔滨市

南岗区工

业信息科

技局

哈财指（产

业）【2021】

346 号 2021

年“ 老字号 ”

企业及民营

企业两化融

合管理体系

达标奖励资

金

1,000,000.00

哈尔滨新中新

华科电子设备

有限公司

500,000.00 50%

无相关专

项资金内

控制度 ，

评分 96

分

完成

7

哈财指

（产业）

【2021】

0365 号

[404001]

哈尔滨市

南岗区工

业信息科

技局

哈财指（产

业） 【2021】

365 号 2020

年度数据中

心用电补贴

资金

2,626,202.00

中国联合网络

通信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分公

司

2,626,202.00 100%

该资金具

体使用情

况不明 ，

评分为 0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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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财指

（产业）

【2021】

0004 号

[404001]

哈尔滨市

南岗区工

业信息科

技局

哈财指（产

业） 【2021】

4 号 关 于 提

前 下 达 2021

年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资

金

5,000,000.00
黑龙江省通信

技术支撑中心
5,000,000.00 100%

无相关专

项资金内

控制度 ，

评分 96

分

完成

9

哈财指

（产业）

【2021】

0074 号

[404001]

哈尔滨市

南岗区工

业信息科

技局

哈财指（产

业） 【2021】

74 号 2020

年度哈尔滨

市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平

台奖励资金

和国家专精

特新“小巨

人 ”企业奖励

资金

1,100,000.00

哈尔滨万策投

资顾问有限公

司

500,000.00 45%

无相关专

项资金内

控制度 ，

评分 96

分

完成

10

哈财指

（教）

【2021】

0248 号

[404001]

哈尔滨市

南岗区工

业信息科

技局

哈财指（教）

【2021】0248

号 省级科技

创新基地奖

励资金

2,500,000.00

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哈尔

滨空气动力研

究所

1,500,000.00 60%

无相关专

项资金内

控制度 ，

评分 95

分

完成

11

哈财指

（教）

【2021】

0249 号

[404001]

哈尔滨市

南岗区工

业信息科

技局

哈财指（教）

【2021】0249

号 企业研发

投入后补助

资金

4,470,000.00

哈尔滨森鹰窗

业股份有限公

司

800,000.00 18%

无相关专

项资金内

控制度 ，

评分 94

分

完成

12

哈财指

（教）

【2021】

0250 号

[404001]

哈尔滨市

南岗区工

业信息科

技局

哈财指（教）

【2021】0250

号 省技术交

易补助政策

资金

310,000.00
哈尔滨映辰科

技有限公司
170,000.00 55%

无相关专

项资金内

控制度 ，

评分 95

分

完成

13

哈财指

（教）

【2021】

0284 号

[404001]

哈尔滨市

南岗区工

业信息科

技局

哈财指（教）

【2021】0284

号 省重大科

技成果转化

项 目资金

10,060,000.00

哈尔滨英赛克

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8,060 ,000.00 80%

无相关专

项资金内

控制度 ，

评分 96

分

完成

14

哈南财预

【2021】

0031 号

[404001]

哈尔滨市

南岗区工

业信息科

技局

燃煤锅炉能

源补助资金
5,635,050.00

黑龙江利乐尔

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2,520 ,000.00 45%

资料缺

失，无法

认定，评

分为 0 分

资料

不健

全无

法认

定

合计 46,179,052.00 0.00 24,455,4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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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a.哈尔滨北方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哈南

工业新城核心区哈南第十二大道 10 号，生产厂房位于哈尔滨市松北

区利民开发区，丰江路、蟒式路 7 号，生产地点转移，纳税和办公仍

然归属于南岗，根据资金申请文件：申请资金 148.38 万元，实际拨

付资金 137.92 万元。

1.指标文号：哈财指（产业）【2021】0300 号 2021 年军民融合

产业专项资金（军转民奖励金）、哈财指（产业）【2021】0300 号 2021

年军民融合产业专项资金（民营企业参与武器装备科研奖励金）。

2.指标金额 137.92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137.92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 137.92 万元。

3.资金使用情况：

经查资金全部用于橡胶履带及相关精密仪器，原始单据齐全，验

收记录完整，都是均无市场询价记录及相关招标采购手续，未见资金

使用异常。

4.初步审核评分：

未见单独的专项资金使用制度，扣减 4 分，评分 96 分。

b.罗克韦尔自动化控制集成（哈尔滨）有限公司，位于哈尔滨市

南岗区哈平路 162 号，根据资金申请文件：申请资金 40 万元，实际

拨付资金 40 万元。

1.指标文号：哈财指（产业）【2021】157 号 下达促进工业发

展相关政策资金。

2.指标金额 40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40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40 万元。

3.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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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资金用于高压变频器、高压变频器台车、高压变频器模块相

关原材料，原始单据齐全，验收记录完整，该公司为子公司，供应商

由总部确定，未见资金使用异常。

4.初步审核评分：

未见单独的专项资金使用制度，扣减 4 分，评分 96 分。

C.黑龙江银嘉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哈南

第十二大道 10 号，根据资金申请文件：申请资金 50 万，实际拨付资

金 50 万。

1.指标文号：哈财指（产业）【2021】0323 号 下达 2020 年新

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奖励资金。

2.指标金额 50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50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 50 万元。

3.资金使用情况：

经查资金用于防护服袋、医用口罩包装膜、包装不干胶贴及合格

证等相关原材料，原始单据齐全，验收记录完整，均无市场询价记录

及相关招标采购手续，未见资金使用异常。

4.初步审核评分：

未见单独的专项资金使用制度，扣减 4 分，评分 96 分。

d.黑龙江利乐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指标文号：哈南财预【2021】0031 号 燃煤锅炉能源补助资

金

问题：已提供资料，但提供资料与实际不符，未提供资金收支表

（电子版）、原始单据、记账凭证、资金申请文件等相关资料。 (经

了解该单位发生过失窃，导致资料丢失)，因此无法证明该资金使用

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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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分为 0。

e.黑龙江省通信技术支撑中心，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街 15

号，根据项目合同书得知，项目名称：2020 年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

工程——省级工业互联网安全态势感知平台；管理单位（甲方）：工

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管理局；承担单位（乙方）：黑龙江省通信技

术支撑中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黑龙江省工业信息化发展中心、

北京亚鸿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黑龙江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星

云博创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体；项目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5 月 31 日，该

项目投资金额为 3,333 万元，配套资金 17 万元，根据项目总投资开

支明细可知申请财政资金 1,000 万元，实际拨付资金 500 万元。

1.（1）指标文号：哈财指（产业）【2021】4 号 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资金。

（2）指标金额 500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500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 456.42 万元，剩余资金 43.58 万元。

（3）资金使用情况：

①经查资金用于支付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

司专项资金 30 万元；②支付 2021 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金：哈尔滨

工业大学 10 万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15 万元；黑龙江省工业信息

化发展中心 15 万元；北京亚鸿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 万元；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黑龙江有限公司 20 万元；星云博创科技有限公司 5 万

元；③支付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款 237.62 万元；支付

赵洋经办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软件开发费用 118.80 万元；

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黑龙江省通信技术支撑中心从任子行网络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购置软件服务器等相关资料，往来自制凭证原始单据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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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验收记录完整，未见资金使用异常。

（4）验收情况：2022 年 4 月 18 日，甲方：黑龙江省通信技术

支撑中心，乙方：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黑龙江省级工业互

联网安全态势感知平台项目进行初验收；专家组通过查阅《黑龙江省

级工业互联网安全态势感知平台——测试报告》和项目功能现场演

示，一致认为该项目满足合同规定的各项功能要求，通过初验，系统

进入试运行。

未见单独的专项资金使用制度，扣减 4 分，评分 96 分。

2.指标文号：哈财指（产业）【2021】336 号 2021

年度国家重大产业项目省级资助资金;（2）指标金额 50 万元，实际

收到资金 50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 0 元，剩余资金 50

万元。

由于资金尚未使用，无相关效益，绩效评分为 0。

f.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哈尔滨空气动力研究所，位于哈尔滨市

南岗区一曼街 2 号，根据资金申请文件：申请资金 150 万，实际拨付

资金 150 万。根据项目合同书得知，项目名称：直升机舱内噪声主动

控制技术研究；计划管理方（甲方）：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依托方

（乙方）：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哈尔滨空气动力研究所；项目起止

日期：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年 9 月 30 日，项目投资金额为 150

万元，根据项目总投资开支明细可知申请财政资金 150 万元，实际拨

付资金 150 万元。

1.指标文号：哈财指（教）【2021】0248 号 省级科技创新基地

奖励资金

2.指标金额 150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150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 31.08 万元，剩余资金 118.92 万元,预算执行率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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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金使用情况：

通过直升机舱内噪声主动控制技术研究得知：通过该项目形成主

动噪声控制系统原理样机开发、地面模拟舱验证技术，将其应用于直

升机舱内噪声控制，提升我国民用直升机舒适性、环保性，为提高我

国直升机声学性能和竞争力提供新型降噪技术储备。

①经查资金用于支付主动噪声控制系统专家咨询费 1.08 万元；

②支付直升机舱内主动噪声控制技术应用30%款 9 万元；

③支付直升机舱内主动噪声控制技术应用 70%款 21 万元；

原始单据齐全，验收记录完整，都是均无市场询价记录及相关招

标采购手续，未见资金使用异常。

未见单独的专项资金使用制度，扣减4分，预算执行率扣减 1分，

评分 95 分。

g.哈尔滨映辰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清明七道街

35 号，根据资金申请文件：申请资金 17 万，实际拨付资金 17 万。

1.指标文号：【2021】0250 号 省技术交易补助政策资金

2.指标金额 17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17 万元，截止 2021年 12 月

31 日支出 6 万元，剩余资金 11 万元。预算执行率 35%。

3.资金使用情况：

经查根据项目采购合同得知，甲方：哈尔滨映辰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哈尔滨珍宇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截止日期：2021 年 10 月 29

日，该项资金用于采购快递配送车辆综合安全检测信息系统 1 套，共

计 13 万元，合同签订后十个工作日内，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系统研

发费用 60 万元，受疫情影响，剩余款项并未交付，原始单据齐全，

验收记录完整，都是均无市场询价记录及相关招标采购手续，未见资

金使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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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见单独的专项资金使用制度，扣减 4 分，预算执行率扣减 1

分。评分 95 分。

h.哈尔滨森鹰窗业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王岗镇 9

号，根据资金申请文件：申请资金 80 万元，实际拨付资金 80 万元。

1.指标文号：哈财指（教）【2021】0249 号 企业研发投入后补

助资金

2.指标金额 80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80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 80 万元。

3.发现的主要问题：

经查资金用于锁芯、隐藏式导向杆、下轴承、上合页罩等相关原

材料，原始单据齐全，验收记录完整，但是均无市场询价记录及相关

招标采购手续，未见资金使用异常。

4.未见单独的专项资金使用制度，扣减 4 分，资金使用合规性扣

减 2 分，评分 94 分。

i.哈尔滨英赛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南通大

街 258 号，根据资金申请文件： 申请资金 806 万元，实际拨付资金

806 万元。

1.指标文号：哈财指（教）【2021】0284 号 省重大科技成果转

化项目资金

2.指标金额 806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806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 358.50 万元，剩余资金 447.50 万元。

3.资金使用情况：

经查（如下表）资金用于网络流量与应用内容安全监测技术成果

产业化项目劳务费（外聘人员和实习生）工资+保险共计 102.13 万元，

占比 25.49%；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交流费（硕士研究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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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8.09 万元， 占比 2.26%；

材料费：用于采购 40G 多核接口子卡、SSL 加速卡、深度学习加

速卡等相关材料共计 170.40 万元，占比 47.53%，均无市场询价记录

及相关招标采购手续；

设备费用、试制设备购置费 77.87 万元， 占比 21.72%。

资金共计 358.50 万元，原始单据齐全，验收记录完整，未见资

金使用异常。

用途 金额/元 占比

劳务费（外聘人员和实习生）工资+保险 1,021,284.59 25.49%

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交流费（硕士研究生） 80,972.72 2.26%

材料费 1,704,025.00 47.53%

折旧费（设备费用、试制设备购置费） 778,717.00 21.72%

合计 3,584,999.31

4.未见单独的专项资金使用制度，扣减 4 分，评分 96 分。

j.哈尔滨万策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

28 号，根据资金申请文件：申请资金 50 万元，实际拨付资金 50 万

元。

1.指标文号：哈财指（产业）【2021】74 号 2020 年度哈尔滨市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奖励资金和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奖励

资金

2.指标金额 50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50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 50 万元。

3.资金使用情况：经查该资金用于工资共计 21 万元；服务费共

计 29 万元（如下）：

①与哈尔滨智汇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服务费提供

咨询服务、推广费 2 万元，签订时间 2021 年 6 月 15 日-202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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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

②委托服务合同：黑龙江公大投资委托有限公司(乙方),签订日

期：2021 年 7 月 1 日，委托事项：油气勘探开发井下智能装备与智

能微传动系统，服务费共计 9.1 万元；

③委托服务合同：黑龙江四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受托方），签

订日期 2021 年 3 月 25 日，委托事项：线上服务平台技术开发方案，

服务费共计 17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付款 10 万元，剩余 7

万元于 2022 年支付；

④服务合同：黑龙江美光科技有限公司(乙方)，签订时间 2021

年 12 月 2 日，委托事项：甲方委托乙方做 SEO 网络优化、平台业务

推广；于 2022 年付全额款项。

4.未见单独的专项资金使用制度，扣减 4 分，评分 96 分。

k.哈尔滨新中新华科电子设备有限公司，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学

府路副 380 号，根据资金申请文件：申请资金 50 万元，实际拨付资

金 50 万元。

1.指标文号：哈财指（产业）【2021】346 号 2021 年“老字号 ”

企业及民营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达标奖励资金

2.指标金额 50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50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 50 万元。

3.资金使用情况：

经查资金用于与黑龙江互选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两化融合咨询费

合同共计 8 万元；与惠州市圳泰新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用于模具

费，人脸识别、门禁模具费等设备费用，经了解均为两化融合项目使

用设备，共计 47.10 万元；

原始单据齐全，验收记录完整，未见资金使用异常。



北京隆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3

4.未见单独的专项资金使用制度，扣减 4 分，评分 96 分。

l.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哈尔滨市分公司，位于文昌街 70

号。

1.指标文号：哈财指（产业）【2021】365 号 2020 年度数据中

心用电补贴资金；

2.经查 2021 年 11 月 30 日收到哈尔滨南岗区工业信息科技局财

政资金 262.60 万元；

经查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哈尔滨市分公司收到该笔后随

即上划至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该资金具体使

用情况不明。

绩效评分为 0。

二、项目绩效评价结论

依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

及委托单位要求，同时根据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该项目业务资料和财务

资料，综合上述 12家单位，共计 14个指标情况评价得分为 75. 14分，

项目绩效评价级别为“ 中”。

总分设置为 100分，等级为四档：90（含）-100分为优、80（含）

-90 分为良、60（含）-80 分为中、60 分以下为差。评价等级为中和

差的，属不合格。

三、绩效评价建议

建议哈尔滨市南岗区工业信息科技局加强资金监管力度，对具体

实施单位资金使用情况，要定期检查，进而规避资金使用过程中产生

的风险。

四、报告使用范围

本报告基于哈尔滨市南岗区财政局为加强局属预算单位项目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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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评价管理工作，改善局属预算单位项目管理水平；促进项目单位对

项目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促进项目单位降低资金支付成本、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等而实施的绩效评价，绩效评价范围主要为局属预算单

位开展项目活动相关资料和财务资料，本报告仅供哈尔滨市南岗区财

政局加强局属预算单位项目绩效评价管理工作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目

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

事务所无关。

附表： 绩效评价指标得分表

北京隆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北京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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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统 2021 年项目资金支出

绩效评价汇总报告

1. 绩效评价报告

2. 2021 年教育系统绩效评分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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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隆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教育系统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汇总报告

哈尔滨市南岗区财政局：

我们接受贵局委托，对 2021年教育系统共计 79家单位进行了绩

效评价。

按照“谁使用资金，谁开展自评价”的原则，编制绩效自评报告

和自评表，保证项目绩效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各学校的责任。同

时被审计单位对建立健全项目相关内部控制制度，保证相关项目绩效

评价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保证充分体现该项目预算资金的经济

性、效益性和效率性承担全部责任。

我们的绩效评价是依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

预【2020】10 号）和《黑龙江省省级项目支出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

工作操作规范（试行）》（黑财监【2021】13 号）、黑龙江省财政

厅《黑龙江省部门整体支出共性评价指标框架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

标体系（2020版）》（黑财监【2020】20号）、《政府会计制度》、

《会计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文件进行的。按照委托方要求的工作内容

进行绩效评价，我们结合该项目的实际情况，采用了观察、审核、检

查材料资料、因素分析和专题讨论会等方法开展绩效评价工作，检查

项目实施各环节的合规性与合理性，发现项目实施和资金管理中的问

题与不足，进一步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及

使用的经济性、效益性和效率性。现将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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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共计 79家单位，其中，幼儿园 11所、小学 36所、初级中学 23

所、其余教育机构 9所。

2.项目指标情况：

共计涉及指标 590个，指标金额共计 13,966.97 万元，主要指标

如下：

（1）哈财指（教）【2020】574号 教育费附加资金，共计 141
个，金额 791.79万元；

（2）哈财指（教）【2021】0186 号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

共计 3个，金额 21.36万元；

（3）哈财指（教）【2021】43号 提前下达 2021年城乡义务教

育补助经费，共计 240个，金额 1,082.20 万元；

（4）哈财指（教）【2021】0251号 下达 2021年扩大学前教育

资源奖补资金，共计 10个，金额 521.05万元；

（5）哈财指（教）【2021】24号 下达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共计 4个，金额 165.80万元；

（6）哈财指债（教）【2021】0005号 2021年第三批新增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共计 3个指标，金额 7,441.99万元；

（7）哈财指（教）【2021】0105 号 第一批义务教育薄弱环节

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金，共计 84个，金额 733.27万元；

（8）哈财指（教）【2021】362号 2021年教育费附加资金，共

计 58个，金额 624.29万元。

（9）哈尔滨市南岗区教育局房产管理科，2018年校舍等维修

加固资金共计 1,587万元。

二、项目绩效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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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

及委托单位要求，同时根据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该项目业务资料和财务

资料，综合评价 79 家单位得分为 91.39 分，项目绩效评价级别为

“优” 。（详见附表）。

总分设置为 100分，等级为四档：90（含）-100分为优、80（含）

-90 分为良、60（含）-80 分为中、60 分以下为差。评价等级为中和

差的，属不合格。

三、绩效评价发现的问题

（一）支付依据不充足

1.哈财指（教）【2020】574号教育费附加资金（改善办学条

件）大部分资金用于支付给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哈尔滨市分公

司，用于网络服务费，经查，2014年 11月哈尔滨市南岗区教育局与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哈尔滨市分公司签订光纤业务服务合同，

每年 100万元。各家学校收到该指标后，均按照哈尔滨市南岗区教育

局口头要求，支付给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哈尔滨市分公司，无

具体双方费用结算手续，支付依据不充分；

2.哈财指（教）【2021】0191号 考务费，经查该笔全部用于考

试监考人员考务费，大部分无相关监考排班计划表及监考记录，因此

无法确认个人监考时长和应发放补助金额；

3.哈尔滨市南岗区教师进修学校，哈财指（教）【2021】362号

2021 年教育费附加资金－教师能力提质培优项目：支付依据不足：

2021年 11月 99号凭证，经查共计发放给 20个学校，监测工作补助

经费 1.15 万元，无具体支付依据，下属单位如何使用不详，无监测

记录。

（二）内控制度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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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 79家学校，大部分无相关专项资金使用制度。

（三）供应商选聘程序不规范

如，1.哈尔滨市南岗区第三幼儿园，哈财指（教）【2021】0251

号：截止 2021年 12 月 31 日，共计支付给哈尔滨欧禹坤建筑服务有

限公司 13.61万元用于粉刷、定制室外攀爬储物柜、外线工程及电器

线路改造工程款。经核实，无会议纪要，无市场询价记录。无法确定

选聘供应商程序的合理性；

2.哈尔滨市南岗区第一幼儿园，哈财指（教）【2021】0251号：

截止 2021年 12月 31 日，支付给丹东市振安区清阳物资经销处 8.26

万元，主要内容为：购买户外体育体能训练套装。经核实，无会议纪

要，无市场询价记录；

3.哈尔滨市建文小学校，哈财指（教）【2021】0105 号：2021

年 12月 25号凭证，支付哈尔滨市道外区金色梧桐科技经销部 11.04

万元，2021年 10 月 19 日哈尔滨市建文小学与哈尔滨市道外区金色

梧桐科技经销部，签订施工合同，建立 1244平方米人造草坪，2021

年 11 月 5 日竣工验收，2021 年 12 月 5 日哈尔滨市南岗区财政评审

中心，审定金额 11.04万元。未经招标和也未见市场询价记录；

4.哈尔滨市红岩小学校

（1）无市场询价和相关会议纪要：

2021年 12月32号凭证，支付黑龙江溢冉建设有限公司屋面檐

沟更换及教室局部粉刷抢修工程 9.72 万元。未见相关会议纪要和选

商程序；

（2）未按合同约定预留质保金：2021 年 7 月 27 日哈尔滨市红

岩小学与黑龙江溢冉建设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金额 10.61万元，

约定 10%质保金。2021年 8 月 25 日完工，哈尔滨市南岗区财政局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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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正大鹏安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财政评审，评审金额 9.72 万元，

经查 2021年 12 月 6 日一次全额支付工程款，未按照合同预留质保

金；

5.哈尔滨市南岗区教育局房产管理科，哈财指债（教）【2021】

0006 号：2021年 12 月 20 号凭证支付北京中奥建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规划设计费 17.28 万元，无询价记录和相关会议纪要。截止 2021年

末工程已经完工，由于尚未进行财政评审导致资金支付率较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条 政府采购

法第二条所称财政性资金是指纳入预算管理的资金。以财政性资金作

为还款来源的借贷资金，视同财政性资金。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

体组织的采购项目既使用财政性资金又使用非财政性资金的，使用财

政性资金采购的部分，适用政府采购法及本条例；财政性资金与非财

政性资金无法分割采购的，统一适用政府采购法及本条例。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发包人应当在

招投标文件中明确保证金预留、返还等内容，并与承包人在合同条款

中对涉及保证金的下列事项进行约定（一）保证金预留、返还方式；

（二）保证金预留比例、期限；.........的规定。同时无专项资金使用

制度。

（四）原始单据不健全

如，1.哈尔滨市解放小学校，哈财指（教）【2021】043 号：2021

年 10 月 30 号凭证支付哈尔滨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0.339 万元,2021

年 10 月 31 号凭证支付哈尔滨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0.0627 万元。付

款摘要内容均为：教师用书款。经查，未见发票，除财政授权支付凭

证外无其他支付依据。同时无专项资金使用制度；

2.哈尔滨市文昌小学校，哈财指（教）【2021】0043 号：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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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月 68号凭证，支付哈尔滨市盛政设备租赁有限公司铲雪车（4

台）租赁费 0.5万元，发票未注明租赁时间，未见相关用车记录。

根据《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第四十七条 各单位办理本规范第三

十七条规定的事项，必须取得或者填制原始凭证，并及时送交会计机

构。

（五）预期效益滞后

1.哈尔滨市第七十三中，哈财指（教）【2021】0362号 2021年

12 月 4 号凭证，支付哈尔滨市南岗区新东方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双

新”示范校建设培训费 7.5 万元,根据双方签订的“双新”示范校建设

培训合同，培训时间2021-2022 年，经了解至今未开展培训；

2.哈尔滨市第十三中学校，哈南财预【2021】0203 号，培训资金

效益滞后：2021 年 12 月 18 号支付哈尔滨市南岗区新东方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13.25 万元，经查为“双新”示范校建设培训合同，该笔资

金 3 月份到位，12 月份支付，经查截止 2022 年 4 月未开展实质性培

训内容，效益滞后。

（六）其他事项

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小学校，哈财指（教）【2021】0362

号：2021 年 11 月 16 号凭证，支付香坊区盛泽建材经销部 2 万元，

该笔资金是用 2021年教育费附加资金－虹基金合作项目指标，根据

哈财指（教）【2021】0362 号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项目目标内容为

市区共 100所中小学安排“虹基金”合作项目，通过助派教练员，助

力我市中小学各项夏冬季体育比赛项目发展；

2.哈尔滨市华兴小学校，哈财指（教）【2021】0362 号：2021

年 11月 71号凭证，支付哈尔滨市盛都茗品广告有限公司 1.3万元用

于冰雪宣传，根据哈财指（教）【2021】0362 号专项资金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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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项目目标内容为市区共 100所中小学安排“虹基金”合作项目，通

过助派教练员，助力我市中小学各项夏冬季体育比赛项目发展；

3. 哈尔滨市第七十三中，哈财指（教）【2021】0362 号：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补助 5 万元，资金使用情况：经查足球特色资金中 1.88

万元，用于购买非足球用品（羽毛球 0.33 万元、篮球计分器 0.27 万

元、单杠 1.28万元）。

四、绩效评价建议

建议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建立健全资金使用审批手续，同时加强

资金的使用监管程序，保障资金安全高效运行，进而实现预期效益。

五、报告使用范围

本报告基于哈尔滨市南岗区财政局为加强局属预算单位项目绩

效评价管理工作，改善局属预算单位项目管理水平；促进项目单位对

项目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促进项目单位降低资金支付成本、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等而实施的绩效评价，绩效评价范围主要为局属预算单

位开展项目活动相关资料和财务资料，本报告仅供哈尔滨市南岗区财

政局加强局属预算单位项目绩效评价管理工作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目

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

事务所无关。

附表： 绩效评价指标得分表

北京隆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北京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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